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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名称（盖公章或电子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	标的名称
	标包名称
	技术要求
	投标报价
	备注

	车辆租赁服务
	电力科研院、党校车辆租赁服务
	详见技术规范书
	
	本项目签订单价合同，投标报价为“分项价格表”中的“综合单价1-9之和”


注：
1. 本次采购签订单价合同，综合单价仅用于评标使用，合同签订后按分项价格表内单价据实结算。
1. [bookmark: _GoBack]除分项报价表中表6、表7、表8、表9外，投标人为执行合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过路过桥/渡费、停车费等）均已包含在价格中投标人为执行合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（过路过桥/渡费、停车费等）均已包含在价格中。
1. 评标价即为投标报价。
1. 投标人在电网管理平台“需求明细报价表”填报时只需在电力科研院、党校两条需求的任意一条填报上述“投标报价”即可，另外一条无需填写。



分项价格表

表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	序号
	车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5座轿车

	短时租
（≤2小时，≤30公里内）
	1
	次
	
	6%
	
	

	2
	
	半日租
（≤6小时，≤100公里）
	1
	次
	
	35%
	
	

	3
	
	一日租
（≤10小时，≤200公里）
	1
	次
	
	35%
	
	

	4
	
	长租
（每天≤24小时，≤300公里内）
	1
	次
	
	8%
	
	

	5
	
	超时间
（每小时）
	1
	小时
	
	8%
	
	

	6
	
	超里程
（每公里）
	1
	公里
	
	8%
	
	

	综合单价1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长租车一般为连续专题培训评价班期间驻点使用，正常情况下夜间不使用车辆。
2.结算原则：租车服务计费地点、时间以招标方安排的接送点和接送时间为起止点和起止时间。超时间、超里程的用车服务按中标人的报价明细计算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短时租而未达到半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短时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半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半日租而未达到一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半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一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一日租而未达到长租车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一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长租车单价”结算方式。
3.此项服务包含驾驶员，除长租项目外，其他项目投标方承担驾驶员餐费。



表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车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5座SUV
	短时租
（≤2小时，≤30公里内）
	1
	次
	
	6%
	
	

	2
	
	半日租
（≤6小时，≤100公里）
	1
	次
	
	35%
	
	

	3
	
	一日租
（≤10小时，≤200公里）
	1
	次
	
	35%
	
	

	4
	
	长租
（每天≤24小时，≤300公里内）
	1
	次
	
	8%
	
	

	5
	
	超时间
（每小时）
	1
	小时
	
	8%
	
	

	6
	
	超里程
（每公里）
	1
	公里
	
	8%
	
	

	综合单价2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长租车一般为连续专题培训评价班期间驻点使用，正常情况下夜间不使用车辆。
2.结算原则：租车服务计费地点、时间以招标方安排的接送点和接送时间为起止点和起止时间。超时间、超里程的用车服务按中标人的报价明细计算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短时租而未达到半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短时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半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半日租而未达到一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半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一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一日租而未达到长租车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一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长租车单价”结算方式。
	3.此项服务包含驾驶员，除长租项目外，其他项目投标方承担驾驶员餐费。
	



表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车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7座商务车
	半日租
（≤6小时，≤100公里）
	1
	次
	
	15%
	
	

	2
	
	一日租
（≤10小时，≤200公里）
	1
	次
	
	15%
	
	

	3
	
	长租
（每天≤24小时，≤300公里内）
	1
	次
	
	50%
	
	

	4
	
	超时间
（每小时）
	1
	小时
	
	10%
	
	

	5
	
	超里程
（每公里）
	1
	公里
	
	10%
	
	

	综合单价3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长租车一般为连续专题培训评价班期间驻点使用，正常情况下夜间不使用车辆。
2.结算原则：租车服务计费地点、时间以招标方安排的接送点和接送时间为起止点和起止时间。超时间、超里程的用车服务按中标人的报价明细计算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半日租而未达到一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半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一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一日租而未达到长租车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一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长租车单价”结算方式。
	3.此项服务包含驾驶员，除长租项目外，其他项目投标方承担驾驶员餐费。




表4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车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23座中巴车
	半日租
（≤6小时，≤100公里）
	1
	次
	
	30%
	
	

	2
	
	一日租
（≤10小时，≤200公里）
	1
	次
	
	50%
	
	

	3
	
	超时间
（每小时）
	1
	小时
	
	10%
	
	

	4
	
	超里程
（每公里）
	1
	公里
	
	10%
	
	

	综合单价4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1.结算原则：租车服务计费地点、时间以招标方安排的接送点和接送时间为起止点和起止时间。超时间、超里程的用车服务按中标人的报价明细计算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半日租而未达到一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半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一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一日租而未达到长租车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一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长租车单价”结算方式。
	2.此项服务包含驾驶员，投标方承担驾驶员餐费。

表5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车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51座大巴车
	半日租
（≤6小时，≤100公里）
	1
	次
	
	30%
	
	

	2
	
	一日租
（≤10小时，≤200公里）
	1
	次
	
	50%
	
	

	3
	
	超时间
（每小时）
	1
	小时
	
	10%
	
	

	4
	
	超里程
（每公里）
	1
	公里
	
	10%
	
	

	综合单价5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1.结算原则：租车服务计费地点、时间以招标方安排的接送点和接送时间为起止点和起止时间。超时间、超里程的用车服务按中标人的报价明细计算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半日租而未达到一日租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半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一日租单价”结算方式。当实际用车标准超出一日租而未达到长租车标准时，按价格低者判定“一日租单价+超时/超公里价”结算方式或“长租车单价”结算方式。
	2.此项服务包含驾驶员，投标方承担驾驶员餐费。


表6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服务类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/天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A1驾照驾驶员
	珠三角地区每天（不过夜，8小时内，超时：50元/时/人）
	1
	天
	
	80%
	
	

	2
	
	非珠三角地区每天（在外过夜）
	1
	天
	
	20%
	
	

	综合单价6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如驾驶员离开珠三角地区产生住宿及餐费,食宿费按照300元/人/天进行包干结算。
	2.本项服务期间产生的车辆摆渡费、路桥费、油费、修理费、停车费，采取实报实销方式。除以上所列费用外，其余费用均由投标方解决。

1

表7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服务类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/天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A2驾照驾驶员
	珠三角地区每天（不过夜，8小时内，超时：50元/时/人）
	1
	天
	
	80%
	
	

	2
	
	非珠三角地区每天（在外过夜）
	1
	天
	
	20%
	
	

	综合单价7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如驾驶员离开珠三角地区产生住宿及餐费,食宿费按照300元/人/天进行包干结算。
	2.本项服务期间产生的车辆摆渡费、路桥费、油费、修理费、停车费，采取实报实销方式。除以上所列费用外，其余费用均由投标方解决。


表8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服务类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/天)
	权重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B1驾照驾驶员
	珠三角地区每天（不过夜，8小时内，超时：50元/时/人）
	1
	天
	
	80%
	
	

	2
	
	非珠三角地区每天（在外过夜）
	1
	天
	
	20%
	
	

	综合单价8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如驾驶员离开珠三角地区产生住宿及餐费,食宿费按照300元/人/天进行包干结算。
	2.服务期间产生的车辆摆渡费、路桥费、油费、修理费、停车费，采取实报实销方式。除以上所列费用外，其余费用均由投标方解决。


表9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	序号
	服务类型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单价(元/天)
	权重（%）
	权重单价(=单价*权重)
	说明

	1
	B2驾照驾驶员
	珠三角地区每天（不过夜，8小时内，超时：50元/时/人）
	1
	天
	
	80%
	
	

	2
	
	非珠三角地区每天（在外过夜）
	1
	天
	
	20%
	
	

	综合单价9（权重单价之和）：


备注：
1.如驾驶员离开珠三角地区产生住宿及餐费,食宿费按照300元/人/天进行包干结算。
	2.服务期间产生的车辆摆渡费、路桥费、油费、修理费、停车费，采取实报实销方式。除以上所列费用外，其余费用均由投标方解决。

